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苏州逐越鸿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收购嘉美食品包装（滁州）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

	交易概况（限200字内）
	苏州逐越鸿智科技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“逐越鸿智”）与中国食品包装有限公司（“中包香港”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逐越鸿智拟收购嘉美食品包装（滁州）股份有限公司（“嘉美包装”）29.90%股份（占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上市公司股份总数比例，下同）。以上述协议转让为前提，逐越鸿智将发出部分要约收购，拟收购嘉美包装约25.00%股份。嘉美包装主营业务为三片罐、二片罐、无菌纸盒包装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和销售及提供各品类饮料灌装服务。交易前，中包香港持有嘉美包装45.78%股份，单独控制嘉美包装。交易后，逐越鸿智持有嘉美包装54.90%股份，单独控制嘉美包装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、逐越鸿智
	逐越鸿智于2025年9月26日成立于江苏省苏州市，其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。
逐越鸿智最终控制人为中国籍自然人，其主要通过控制的追觅科技（苏州）有限公司从事研发，生产和销售用于家庭清洁的家用电器及个人护理电器的业务。

	
	2、嘉美包装
	嘉美包装于2011年1月26日成立于安徽省滁州市，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，主营业务为三片罐、二片罐、无菌纸盒包装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和销售及提供各品类饮料灌装服务。
嘉美包装最终控制人为中国香港籍自然人，通过控制嘉美包装开展业务，其主营业务为三片罐、二片罐、无菌纸盒包装的研发、设计、生产和销售及提供各品类饮料灌装服务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□1.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□2.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3.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□4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□5.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□6.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混合集中：
2024年中国境内三片罐市场：
嘉美包装：15-20%
2024年中国境内二片罐市场：
嘉美包装：0-5%
2024年中国境内无菌纸盒市场：
嘉美包装：0-5%
2024年中国境内无菌纸盒灌装服务市场：
嘉美包装：0-5%
2024年中国境内金属罐碳酸饮料灌装服务市场：
嘉美包装：0-5%
2024年中国境内金属罐饮料酒灌装服务市场：
嘉美包装：0-5%
2024年中国境内金属罐非碳酸饮料灌装服务市场：
嘉美包装：0-5%



